
文件S/1270/Add. 3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睇合國印度尼西亜問題委員會依照安全理事會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提出之第三次補充報吿書 

―,下文爲共和й代表圃圃長再行W釋共和國 

對擬舉行的海牙Й桌食»所持立場的®件： 

̶九ra九牟三月十)3 

"瞜於Sukarno總统三月四日對荷蘭高級代 

表Doctor Beel約請S加И桌食漭邀請寄Я函似已 

引起各種誤會,本人兹謹確認本П會諛中向贵委員 

食提出的各種解釋。 

"Sukarno總械在他的й件巾曾謂他認.爲 

Doctor Koets所解釋的早1】無條件移交主權的意 

見ü爲Ф善。是以，總械本人可在'füW上贊同舉行 

食議以審,設法在安全现率會决Щ案提及的最後 

期,郎一九五〇年七月一я , 前一年實行移交主 

權的途徑及辦法。 

" 不 過 , 總 持 是 項 曹 , 不 應 妨 , 聯 合 Й 印 

度尼西亞問題會的立場。此點與本人前此於二 

月二十八日函件屮所表示者全相脗合；該函力稱我 

們íg不能羝、爲圓桌會鵰可я代替安全锂事食决譏 

案。舉行可以助聯合Й印度尼西亞間題委員食工 

〔原件：其文] 

作,且不超出安全理事曹决«案所訂範圚的會31或 

不無Я際作用。脚合Й印度/¿西亞問題委員會自將 

保留《垒理事會决議案規定的職務及提案櫬,共和 

Й之爲爭钺一方的地位不因之而有改麵。 

,"錐則如此，總統業已解釋稱他本人目前不能 

m Doctor Beel的邀請有所决定:》該項邀請必^ 

由共和W政府於Л依照:^垒理事會的規定在H惹重 

行設立並自由行使職權B.Ï决定之。 

"同時，安全理事食决柒案规定的措施'力不應 

延不宵行。釋放玫治犯Í開始侬復共和國的民事行 

政,在П惹侬愎設й共和W政府及終止印度尼西e 

境內對敵行！Й均不應再有延櫊。" 

( 簽名） D r . Moh. ROEM 

二，上述函件經搏呈^垒理事*以供參考о 

( 簽名）主摩 C R I T C H L E Y ( *大利业） 

HERREMANS ( Л 利時) 

CocmuN(其利堅合朿S ) 

文件S/1274 

—九四九年三月二日荷繭代表爲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關於印度尼西問題所 

通過之決議案事致理事會主席Й 

荷蘭政府在過去數週屮曾詳盡考慮安全理事會 

—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决縧案及荷蘭如何可對實 

現决譏粉;f載目標一事有最大貢獻的問題。荷蘭政 

肝考慮此等問題時,曾充分顧及其爲聯合國會員國 

的Й任，及其爲三百多年來監導印度尼西亞命 

Ш>且在將主權移交印度尼西亞合*й之前仍將》 

負這種職Й的國家所Й的Й任。 

荷蘭政府察悉(並tffi在本函開端强調此點）安 

全理事食與荷蘭政府所持闢於印度尼西亞的目的完 

全相同，卽雙方目的均爲在載及法律及治安（道是 

達成這項目的的必要條件）的條件之下儘速稀造« 

立的印度圮西亞合來Но是以，雙方僅對轨爲求致 

〔导-件：其3>L] 

一九ra九年三月二曰 

所希望妁結粟及渡通獲致此銷果所證較短期!Ш的最 

«善程序才有歧異的意見о 

荷蘭政府經審愼考慮以後，認爲必M堅持一九 

四л:年一月二十л H荷蘭代表在安全理車食中提出 

的，對理事會决Щ案的基本的反對意昆。荷ЙЙ政府 

並!s可Dr. van Roijen是ti所表示的關於荷И對 

决^！^^^持脸度的下述意見： 

"我Hifc府ШР.不逮反荷'«在印度尼西亞維護 

厲正自由及秩序的職責範圃内執行此一决議案；這 

項《責目前儳有荷蘭政府能夠據ЙО "是以，荷蘭 

政府已努力尊求可以不必採取荷闞玫堅决к @» 

印度尼西嘗有最惡劣的彩響的措施，而可實現 

V 



安全理事,及印度尼西亞間題有вя各方的共同的目 

的的途徑。荷mec府與爲此目的飛返海牙的荷蘭駐 

印度尼西ЙЙ极代表Dr. Bed諮商之後,已决定 

採取該Я玫府蹈爲最可能使印度尼西亞嫿實"ЙЭД 

立一事sïiajft少闲雕的下述行動о 

荷蘭政府將以前此1^矜旋-类員,合作的方式舆 

W合и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合作Í務使时論工作 

№逾igii致各方的共同目摞о 

荷 M政府解决各項 s案的最好辦法爲將其 

對印度尼西Й的主權加逨移交能充分代表印度尼西 

亞全境的印皮尼西亞聯邦趺府。爲求«現道項目 

的，有關各方需懷具m擎努力ja求auj赛致解决 

辦íií的决心ж新進行商о有酮各方所持目襟旣完 

全相íffb荷蘭政府赏可相íá他們必stíáÉ與此種商 

时。 

荷蘭政府爲в行安全瑰Ф食對本問題《次表示 

的К5Й，並;^使商討工作能迅卽開始起見，業已解 

除對共和И頜袖行動自由的其餘限制，換言之，他 

們現在僅須Ж守因爲軍事上的瑰由Й前仍在印度尼 

西亞若干地區對於每一人民旅行及居住事宜施行的 

̶般規Д¦】。恢復他們的充分自由（除仍Í貝遵守上述 

適用於毎一人R的各種限制外）並不以他們接受下 

文將予提及的，参加共同商談的邀請爲條件。 

荷ВЙ玫líf爲求赏甩上述目的，已邀請有йй各方 

^加儘早（最妇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В)在海牙 

舉行的圓桌會譲。此項會議的工作應爲擬訂加 

交印度尼西亞主榷及同時建立荷蘭印度尼西亞同58 

的辦法，草擬與之有閽的經濟及軍事定及制訂通 

渡時期，包括成立臨時聯邦玫府,的辦U。 

有關各-方,諸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聯邦 

tít商會ai*席等等J均經邀請#與此項會講。聯^" 

И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亦經邀婧參與會議，俾該 

委員會得有效助會,使能獲得具體钴果о 

致送這三個feu,的邀請寄Й列爲本Й附件，隨 

函附上о 

被Wf參аиг杀的印度尼西亞一方可自由决定其 

代表園員額的多寡及組緣情况,不受任何限制。表 

决規則亦未予確定,因爲荷15Й政府確信解决辦法倘 

不由出席各方自顚接受Í則無法付諸赏施。 

荷ей1Ш將協同其他各方審鼷可能向會讓提щ 

的任坷解决辦法的得失J並51^决定這種辦法鹰於其 

職賁的程度。是以,荷蘭玫府並無提出必賴整個予 

以接受或拒艳的任何計劊的意Г"] о荷蘭政肝對荷闞 

--一印度尼西亞同盟所持態度亦«如此J同盟杓窣 

гш共同商的方式擬具J並II舆同盟Й方均3§爲 

同盟能反映他們的利益及目的。荷ЙЗ必^Й守的唯 

一限制是由於前此諮商的結果而於去年秋天载入荷 

閣憲法的條敫о 

成立能代表印度/ËWS全坩且具有相當威信Й 

自荷Ш方面接受主ffi並能確保印度尼西亞執行其 

已簽rr的各項ta定的聯邦政府tí厲必要。由於針劃 

中的移交主權一事將和л他煉個亞洲Nu来一樣,在 

畢行s*之前IS行,成立上述)》邦政府一節尤爲必 

要о 

榔邦Üc府將如何予Й組幟一節必5fl由印度尼西 

^於適赏顧及全УН 4 f部分人К的相對性後自行 

决定。關於這點，旋41員食美1*1委員於一九四八 

年九月十13向荷蘭代表圃*正式提出的口頭照會可 

以作爲諛判的合瑰基礎,â《項會"定共和Й倾土 

可推派全部代表人數之三分一，聯邦餌土可推派全 

部代表人《之三分二。此外，印皮尼西亞.的主:g.少 

數民族亦應有相當的代表。 

荷蘭政府不能單方訂定移交關於印度尼西亞i 

榷的H期,я爲道個I ，期亦Щ視其他有關方面的顆 

望如何而定。不i&，荷蘭政府相現擬計割倘獲接 

受，則應 可藉由當事各方堅决努力而於一九四九年 

五月一日獲致協,；其後荷ей仍需六虽期的時間 

依照憲法的規定予以枇准о 

在移交主權以前Í會m中或不能就各項細節獲 

致協議，然而赋會鑲能就各項要點取協^， M 

不食發生不可克服的闲辨，ra爲任何:ft他未獲解决 

的具體î¦i項均可暂В.Уй過渡辦í》予規定，並由雙 

方同意在移交主權以後的短時間內櫬镄施行。 

荷蘭政府指出移交主權旣擬在早曰實行，成立 

臨時聯邦政府的條款P、是在短期間有效的條|}：； 

移交主權倘能加速赏行，則這些規定只能發生短暫 

的作用。楚於當事各方以往最難就此一時期獲致協 

議的事實，道似乎是一個重大的優點。 

由前述種種可知本人簡述的計劃將使移交關於 

印度尼西亞的主權一事在安全理事會决議桊预定的 

в期一牟多以前Й行。是^，荷蘭政;的ti劃較安 

垒理事食的决譏案更能满足印度尼西亞國家者 

求取я立的期望。 

此外，荷蘭玫fff之讓印度尼西亞自行組緣其移 

交主權Й後的政治生活,實爲滅少再行發生爭端的 

可能14的重大貢獻；弒要荷蘭艇賴ftïi管я印度尼 

西亞境內的情况（在移交*權之前荷蘭仍將擔負а 

項Й任）則'E必不能避免行使廣泛的權力；不ie> 



現《計劃倘印度尼西亞人接受，則通渡時期將《 

有數月而已，如此可使發生摩擦的危險滅至最低限 

Ш íffi意草*放il其所擔^的在印度尼西亞的 

職Л о是^， 'Й賊在移交+.權"後的一定期間內協 

助新成立的È«来；然而它唯願在印度尼西亞合衆W 

自勅要求BÍ始千1Й助，而絕不强使該國接受1Й助； 

兩ВЗ此後的關係應以雙方典正且自顆承認的共同利 

爲基礎。 

Ш玫府Î5Ï知印度尼西亞問題的酜《及其本身 

在此力面所ft之職â。上述m劃是荷蘭政府大刀1Ш 

斧處瑰整個Pî]題的新辦法，這項补劃應能大爲提 

^-WM:im政ffí對印ift' /É西亞所持H標一可再予 

捎陳者爲：這項目檩與安全理事食及印度尼西亞人 

所持的目摞相间——的H期о荷蘭政府用特麵請理 

事會促成這項針劃的實現；在目前的锖《下，這項 

針劃是建立民主的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及ü定荷蘭與 

印度尼西亞№持久的志敏合作閽係的最逨有效的 

辦法。 

謹請閣下將本函分»安全理事會谷理事Й爲 

荷。 

付Й4а#合M 

常任代表 

( 簽 名 ) J . Snouck HüBGBONJE 

ш-

致w台в印度尼西問鼉委я*之邀請書 

荷S3政府已决定發起儘速召開и桌食,,Ш 

Ш1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 13在海牙開始舉行該項 

會^。 

印度尼西亞問®有閽各方均將被請垒與,議。 

荷ЙЙ政府的目的爲在會柒屮着《審,荷蘭政府將印 

度尼西亞主權加速移交具有代表性之印度尼西5&聯 

邦政府的條件及方式。由於й種移交主橹之提議， 

有關各方必須《tiâ渡時期事宜,包栝成立臨時聯弗 

*行諮商。 

荷蘭政府確切認爲if.主權賓際移交之前，各種 

想案無法歉底解决。經驗13明訂定им於相赏冗長的 

過渡期間的辦法終將引起無法解决的歧見。 

是以,荷蘭政府已請共和國總械及в F O * * 

席派it代表圃出席此一項食議о茲謹附上此等邀請 

寄抄本敬»査照。 

Ш 政 府 並 臨 時 琳 邦 政 府 及 少 и 民 族 代 

表參與會議。 

荷蘭政府着本人通知Й委員*，荷йййс府禱盼 

會參與會lib俾能КШ!г^АМЙ*о 

Wez 

致印度尼西IS共和в»統之邀請書 

荷蘭ífc/ií確ifî爲求印度尼西亞的最高利益，有 

и S "方必须规力促使各項懸案能^迅獲得解 

决，故已再行'港議可使這項目檫単П實現的途体-0 

荷蘭政|#認;^應儘早建立涫弭Й前銜突猜忌心 

理，Щ定百.相合作及諒解精#的情^:«0荷蘭政府認 

爲ífi荷將主權移交代表印度尼西亞全境的聯邦玫 

府之前不能完全造成тшш^Яо 

荷蘭政Vf汰Ü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a安全91 

會决讒案M爲йй的，且規定最在一九五о年 

七月一 H赏現的 â種情况，可藉有йй各方力 

合作而將jç«現H期大爲提早。 

Ш政府用是發起召集由印Й /й西亞問題有關 

各;^參加之HIД食纗，此項會щ可儘速（最好在一 

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海牙舉行。有關谷方在該 

會Щ屮應討論實行s卞述加速移交主權一事的條件及 

方式，及ИМ於邁渡期tffl的琳宜，包括成立臨時聯 

邦政府。 

荷ЙЙ玫府在會議屮願И與有!Ш各方自由諮商的 

方式，審,有關一方所提各種解决辦法的得失,並 

决定其厲於荷闥政府職範阑的程度о 

本人用特代表荷йййШ請閣下委派代表圃參與 

是項會議о 

同並經發送聯邦 1 Й商會璣主席，請其 

委派в F о &所扇各領土的代表圃。 

荷蘭玫府並將邀請臨時琳邦玫府及少教民族代 

表at與食議ь 

此外，本人謹通知閣下：荷йй政iff已邀請聯合 

^印度/а西Й問題委負會垒與會藥,俾得ta助有關 

*方。 

隨 三 

致W邦協商#m±席之邀請書 

荷蘭政府確信爲农印度尼西亞的最高利益,有 

關各方必須竭力促使*項懸案能全部速迅獲得解 

决,故已在再行審驕可使ж項目樓早日實現的途 

Шо 



荷ИЗ政府;ÍÍ:.1S應tíí ¥.ir、Wfí';Л 11 т)#Шя%е'Сл 

ш, 定 :々相â"作及諒解桔,沖的'№'>¿。 -mmm-s-
níi- mïj將主權交代л印íi¿尼西>15 

ifi^之Ñír不能造成種情-兄。 

荷№1政̶九та九牟一 л 二十八\\ ：安 

тштш.тш),几定九五с-牟 
七月一H fsmmM^-R，可純各卞áfc馁奩力 

合作而將№¥íflifi期大rm V-0 

荷用是接起召集由印fi^尼西亞P,!]超" 

各力'̂ ！̂加的！W-jii會̂  ，此ïfi食Щ可tííis ( mm-

九и九年.Ч月十二日）在海if果行。有Iffl各方在該 

會 議 屮 應 討 論 t í 行 Й 述 加 移 交 卞 的 條 件 及 

方式,《1>」1及於過渡期1Щ的事：й:.，包栝成i:臨時聯 

邦玫拊。 

在食屮)《шэмя^н*"自由,$1«的 

方式，'ííf,^<íUtí̶方所fë"ÎHt解决辦U.的it}失，並 

决定JtSí於№№政)№職？ í.1<Ul.í̂l的1УЖо 

荷！政麻用特№介本人tí;iSf«í Vn収必要措 

施,俾與в •>的食l4W'4iJiJ=經由ri《食 

代农國出席上述會 

此外，ЙЙУ政府巳；共和f<^總M委派代表151。 

mí штш'Ж w聯邦政府及少« lumm 
與會iS。 

最後，-水人謹通知閒1、'：荷蘭政苻a邀請聯合 

и 印 / Ё 西 亞 Ш З й Ф Й 會 3 ^ 食 諫 ， й й 

各方。 

文件S/1277 

̶九四九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會第四一四次會議 

關於以色列申請加入聯介國事所通過之決議案 

[原件：其文] 

安全理 

業已接獲並審講ja fe列所提加入聯п^й爲食員國之申請， • 

判定列爲.愛好和平阈^，確能並瓶意Щ行.Ш章所íJí之ífe務，发 

建,大會准許й色列加入聯а^й о 

文件S/1285 

—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聯今國巴勒斯;Щ問題代理調解專員爲以色列軍跺被控在南乃吉布採取 

軍事行動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敬啓者，本人於過去數日内接滟外約佴И 

Rhodes代表團所提措控以色列'隊在南乃布, 

尤其在Aqaba «И北，採取軍1í行動的控訴К起。 

道些控訴所指控的具體事項爲： 

色列軍隊企阖 M « Aqaba Й北我軍 

(亞拉伯軍國）所守陣4SI 

色列軍隊在"埃及境内Aqaba城西北 

三十五公里處"出現； 

(С)Й1色列Auster式飛機於一九四九年H月 

三日да外約但境內 E l Ghamr ( MR 170 991 ) 

之上法； 

20 

〔/？Л+:其；à:] 

̶九ra九年三月十一日 

( "大批?《太吉酱車及装甲車在飛讓下 

於 一 九 四 九 牟 三 月 七 日 B i r Ibn OJe ( MR 

140 970 ) Я西一公里^之我'(亞拉伯軍И )陣 

線，並繼績向西南推進，以迄Wadi Jefrafi "； 

(О—如該代表И於三月十H向本人報吿者J 

" & 攀 W a d i Araba地!^ffi拉伯軍圃之軍事行動 

仍未終止。以色列軍隊以坦克享及装甲車進攻Й拉 

伯'舉圃陣地。" 

本人立 3〗將外約诅之控訴經由以色列Й 

Rhodes代表ü送交以色列當局。以色列當局巳Й 

正式照會JTT述各點通知本人： 


